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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师训〔2024〕151 号

各省级教师培训机构，各市（县、自治县）教育局教师培训机构，

各项目承办单位（机构），各相关学校：

根据我办颁发的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实施“国培计划（2024）”——海南省中西部骨干项目的通

知（琼师训〔2024〕112号）文件精神，由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

主办，齐鲁师范学院承办的“国培计划（2024）”——海南省民

族地区农村中小学英语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项目

决定于2024年11月8日启动。现将本次培训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承办单位（机构）

齐鲁师范学院

二、培训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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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民族地区（三亚、五指山、保亭、陵水、乐东、东方、昌

江、白沙、琼中）中小学英语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300人，其中：学

科带头人：中学40名，小学60人；骨干教师：中学60人，小学140

人。参训学员名额分配详见附件1。

三、培训主题

深化专业素养，引领学科发展——区域中小学英语教师能力

提升培训

四、培训方式与内容

（一）培训方式

采用集中培训、跟岗实践、导师带教、返岗指导等形式进行。

（二）培训内容

培训课程聚焦海南省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英语骨干教师、学

科带头人的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涵盖思想政治意识与师德修养

强化、学科知识与教学法创新、教育技术与智慧教育平台应用、

教学实践与能力帮扶提升、专业发展与领导力培养、综合应用与

教学成果展示等相关模块开展培训（具体课程安排详见附件2）。

五、培训时间、地点

培训时间：2024年11月8日下午-11月15日下午

报到时间：2024年11月8日15:00-18:00

返程时间：2024年11月15日17:30

培训地点：宝丰国际酒店

（地址：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街道新大洲大道521-29号；前台

电话：0898-65229681）

六、经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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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训期间专家的劳务费、食宿费、交通费等和参训学

员食宿费、资料费等相关费用均由项目承办单位（机构）负责，

从海南省国培专项经费列支。

（二）参训学员往返单位与培训地的交通费，回所在工作单

位报销。

（三）参训人员在培训期之外（如提前到达或推迟离开）所

产生的食宿等相关费用需自理。

七、相关事项

（一）请各单位重视此次培训活动，通知选派的学员按时参

训。各市县教师培训机构应重视学员的选派工作，按照《参训学

员名额分配表》（见附件1）相关要求选派，并填写《参训学员信

息回执表》（见附件3）。请于2024年11月4日前将海南省民族地

区农村中小学英语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参训

名单（附件3）电子稿报送项目组邮箱：qlsfxy0898@163.com。

（二）参训教师无故不得请假。确实有特殊情况必须中途请

假者，要有所在单位及主管单位领导签字盖章的正式请假手续，

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

（三）联系方式

1.主办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朱老师，0898-36652792；彭老师，36381265

2.承办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王老师，13208975085；杨老师，13647579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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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参训学员扫描下方二维码加入项目交流群

（中学学带班） （小学学带班） （中学骨干班） （小学骨干班）

“国培计划2024”——海南省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英语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项目班级群二维码）

附件：1.“国培计划（2024）”——海南省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英语

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参训学员名额分配表

2.“国培计划（2024）”——海南省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英语

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课程安排表

3.“国培计划（2024）”——海南省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英语

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参训学员信息回执

表

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年10月29日


